
銘傳大學兼任助理(含工讀生)申訴及爭議處理機制-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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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認定、不服措施或處置爭議

勞務型

(勞動權益)

學習型

(課程或服務學習)

非屬以單位預算

雇用臨時人員

以單位預算

雇用工讀生

1.與老師(雇用單位)溝通協調

2.與系所(院)、計畫執行單位協調處理

1.與雇用單位協調

2.單位書面說明回覆(留存)

1.與所屬單位協調

2.單位書面說明回覆(留存)

1.向權責單位提出申復

   (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研發處、營運處)

2.單位書面說明回覆(留存)

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

勞動助理

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

調解、仲裁或裁決

學習助理

向教育部提

行政救濟

30日內

30日內

30日內

 


